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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訂於 108 年 4 月 8 日下午 2點，假彰化市旭光西路(成

功公園旁)舉辦 108 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天佑稅稅平安」租稅宣導活動，本會公

布於網站最新消息。 

108/04/01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覆本會於 108年 4月 19日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30分假本局

員林分局 3樓禮堂舉辦專業教育講習，敬表同意。 

108/04/01 退會申請書-洪逢春地政士因考取公務員不得兼職，將退出彰化縣地政士公會之會

員。 

108/04/01 通知各會員本會自民國108年3月29日起對各會員投保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團體意外險。 

108/04/0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潘鐵城申請王揚智為登記助理員。 

108/04/01 通知參加基隆市地政士公會訂於 108 年 4 月 23 日召開第 10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暨

聯誼餐敘(除邱理事長銀堆外依序輪由徐常務理事國超、彭理事維錠出席)。 

108/04/0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洪逢春地政士檢送本會會員出會名冊一份。 

108/04/02 社團法人苗栗縣地政士公會訂於 108 年 5 月 1 日舉辦《有關「洗錢防制法」地政

士應注意事務》專題講習。 

108/04/03 通知參加南投縣地政士公會訂於108年 4月 18日召開第9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聯

誼餐會(除邱理事長銀堆外依序輪由楊理事鈿浚、曹理事芳榮、陳常務監事仕昌、

蔡常務理事文鎮出席)。 

108/04/03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訂於 108 年 4 月 30 日舉辦第 11、12 屆理事

長交接暨新任理事、監事及會職幹部就職典禮及聯誼餐會(除邱理事長銀堆外依序

輪由黃理事敏烝、劉監事輝龍出席)。 

108/04/03 通知邱理事長銀堆暨全體理監事，本會訂於 108 年 4 月 9 日為有關實價登錄修法

案，拜會民進黨柯總召建銘。 

108/04/0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訂於 108 年 4 月 16 日下午 2時 30 分於本分署 4樓拍

賣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本會發佈於網站最新消息並

張貼於會館公布欄。 

108/04/0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郭政育地政士申請僱用郭佳媛為登記助理員一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29 條第 3款規定，同意備查。 

108/04/08 通知邱理事長銀堆暨二林區理監事於108年4月12日參加會員詹有進之父詹公往

生告別式。 

108/04/08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柯新章申請柯佳辰為登記助理員。 

108/04/08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訂於 108 年 4 月 8 日下午 2點，假彰化市旭光西路(成

功公園旁)舉辦 108 年度統一發票推行暨「天佑稅稅平安」租稅宣導活動，本會由

邱理事長銀堆出席參加。 

108/04/08 社團法人台南市地政士公會函業於 108 年 3 月 14 日下午 16 時 10 分假富霖餐廳-

華平旗艦館，召開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108/04/09 原本會為有關實價登錄修法案，拜會民進黨柯總召建銘，因柯建銘總召辦公室臨

時新增其他要事，原安排 4/9 會談，暫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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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9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營建署函檢送 108 年 3 月 4 日召開研商修正都市更新同意書格

式（第 2次）及新訂專業估價者共同指定意願書格式會議紀錄 1份。 

108/04/09 監察院函檢送「政治獻金法簡介」及「捐贈政治獻金停聽看檢測表」各 1份。 

108/04/10 通知訂於 108 年 4月 24 日下午 3時 30 分假和美地政事務所三樓會議室召開第 10

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8/04/10 通知參加社團法人台東縣地政士公會訂於 108 年 4 月 26 日召開第 10 屆第 2次會

員大會暨聯誼餐會(除邱理事長銀堆外依序輪由陳監事美單出席)。 

108/04/12 會員詹有進之父往生告別式，本會除致花圈一對敬表哀悼之意，依婚喪禮儀辦法

致奠儀金，並由邱理事長銀堆、張監事仲銘前往參加告別式。 

108/04/12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強化會務訊息 E化效能，成立第 9屆會員代

表 LINE 群組，請提供個人 LINE ID，以利邀請加入。 

108/04/12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檢送108年 2月 23日第 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

會會議記錄乙份。 

108/04/12 社團法人高雄市地政士公會函業於108年 3月 28日下午16時 50分假高雄市漢來

飯店巨蛋館召開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08/04/12 彰化縣政府函有關洪逢春先生因服公職(108 年 3月 29日到職)申請註銷地政士登

記案。 

108/04/12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 108 年 3 月本縣地政士開業及異動登記清冊 1份。 

108/04/15 行文台灣電力公司員林服務所本會會員電致本會反應，因前往辦理「用電過戶」

之業務，承辦人員應要求須出示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不能以身分證影本代

為辦理，函請是否能以身分證影本或當事人委託書代為辦理。 

108/04/15 行文大葉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本會為辦理會員教育訓練研習班，擬借用貴校普通教

室或同等級之 e化教室，懇請惠予出借，實感德便。 

108/04/15 通知邱理事長銀堆暨員林區理監事於108年4月18日參加會員陳怡達之母陳媽往

生告別式。 

108/04/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黃明正地政士申請自南投縣遷入本縣地政士開業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14 條等規定，准予辦理。 

108/04/16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本會會員李金玉地政士亡故，茲檢送出會名冊一份。 

108/04/16 退會申請書-因李金玉地政士過世死亡，將退出彰化縣地政士公會之會員。 

108/04/17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地政士黃明正（身份統一編號 L12054****）業自 108

年 4 月 17 日加入本會為會員。 

108/04/1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胡瑞宏地政士申請僱用胡証鈞為登記助理員乙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29 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同意備查。 

108/04/17 嘉義市地政士公會函業於108年3月22日假嘉義市小原婚宴餐廳召開第十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暨第十屆理、監事選舉。選舉結果由蘇名雄先生高票當選本會第十屆

理事長並即日起接篆視事。 

108/04/17 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函訂於 108 年 4 月 23 日下午 2時舉辦「不動產稅法介紹」

教育訓練，本會公布於網站最新消息。 

108/04/18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第 9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暨聯歡餐會，本會由邱理事長銀堆、蔡

常務理事文鎮、楊理事鈿浚、曹理事芳榮出席參加。 

108/04/18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通知繳交本會 108 年度常年會費。 

108/04/1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何珮琳地政士申請地政士事務所名稱變更及換新執照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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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9條等規定，准予辦理。 

108/04/1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詹賀傑地政士申請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加註有效期限至民國 112 年 9 月 11 日。 

108/04/18 彰化縣政府函覆本會檢送第 10 屆第 2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107 年度收支決算表 

          、108 年度收支預算表、工作計畫等資料，存府查考。 

108/04/18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函前於 108 年 3 月 18 日至 4月 2日分區舉辦土地登記「線上聲

明」措施說明會，綜整常見問答 1份，本會公布於網站最新消息。 

108/04/18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函於108年3月29日研商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部分規定修正

草案會議紀錄，本會公布於網站最新消息。 

108/04/18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訂於 108 年 5 月 19 日舉辦 108 年度會員暨眷屬聯誼旅遊活動，

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108/04/18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檢送本會會員謝國勝及陳志明地政士開業及變更登記

申請書(含附繳證件及執照費用)。 

108/04/18 行文各會員檢送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團體傷害保險證。 

108/04/18 會員陳怡達之母往生告別式，本會除致花圈一對敬表哀悼之意，依婚喪禮儀辦法

致奠儀金，邱理事長銀堆、黃監事炳博先行於 4月 17 日前往上香致意。 

108/04/19 本會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 3樓禮堂舉辦 108 年度第 4次會員教育講習。 

108/04/19 公平交易委員會舉辦「108 年度公平交易法專題講座」(臺中場)，本會由邱理事

長銀堆出席參加。 

108/04/19 臺南市南瀛地政士公會第十屆理事長暨理監事就職典禮暨餐敘，本會由邱理事長

銀堆出席參加。 

108/04/21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於日月潭向山行政暨遊客中心舉辦 108 年統一發票盃路跑活

動，本會由蔡常務理事文鎮出席參加。 

108/04/2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林玉嬋地政士申請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加註有效期限至民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108/04/22 通知邱理事長銀堆暨員林區理監事於108年4月30日參加會員廖淑靜之母張媽往

生告別式。 

108/04/22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陳志明申請陳榮成為登記助理員。 

108/04/22 通知邱理事長銀堆、陳常務監事仕昌、施理事景鈜、阮理事森圳、賴主委昭蓉於

108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時 30 分假新統意饗宴召開本會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108/04/23 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函業於108年3月27日假臺中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召開

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十屆理、監事選舉，會中順利產生第十屆理事、監事，

選舉結果由藍翠霞女士榮膺本會第十屆理事長。 

108/04/23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潘鐵城地政士申請僱用王揚智為登記助理員乙案，經核符合

地政士法第 29 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同意備查。 

108/04/23 彰化縣政府訂於 108 年 5 月 7 日上午 9時至 12 時於第 2辦公大樓 9樓會議室(彰

化市中興路 100 號)，與本會聯合辦理「核對身分之要訣與技巧」教育訓練。 

108/04/23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因受理江六雄選任遺產管理人案件(108年度司繼字

第 224 號)，有選任被繼承人遺產管理人之必要，並認由法律專業之人擔任本件管

理人為宜，是能否推薦適合且有意願擔任之人選。 

108/04/23 全聯會轉知內政部函為落實防制洗錢工作，便利確認客戶身分，建請宣導使用法

務部商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建置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查詢系統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36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8 年 4 月 

- 4 - 

          ，並檢送該公司提供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申請此查詢系統一覽表影本 1份供參。 

108/04/23 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於 108 年 4 月 23 日下午 2時舉辦「不動產稅法介紹」教育

訓練，本會由會員鐘銀苑地政士、賴昭蓉地政士、葉麗雲地政士、賴淑如地政士、

柯新章地政士出席參加。 

108/04/23 基隆市地政士公會第 10 屆第 3次會員大會暨聯歡餐會，本會由邱理事長銀堆、彭

理事維錠出席參加。 

108/04/24 本會假新統意饗宴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108/04/24 本會假和美地政事務所會議室召開第 10 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8/04/25 彰化縣政府函副知有關柯新章地政士申請僱用柯佳辰為登記助理員乙案，經核符

合地政士法第 29 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同意備查。 

108/04/25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為加強宣傳印花稅之相關規定，檢送房地合一稅篇及贈與稅

篇 DM 各 100 份，協助轉知會員知悉並於網站宣導。 

108/04/25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不動產實價登錄政策上路至今近 7年，對於內

政部將該政策其中亟需修法導正之首要重點放在「實價登錄申報義務回歸當事人」

並列入今年修法目標， 敬表感佩。 

108/04/25 行文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張淑娟地政士茲推薦本會張淑娟地政士為被繼

承人江六雄選任之遺產管理人之人選。 

108/04/25 行文黃明正地政士申請加入本會案，業經本會第十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

通過並已投保團體傷害保險，茲檢附會員證書一份。 

108/04/26 彰化縣政府與學術單位聯合主辦『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研討會』（彰化

場），訂於 4 月 26 日 9 點假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會議室，本會由蔡常務理事

文鎮、阮理事森圳及會員鐘銀苑地政士、林文正地政士、謝婷華地政士、賴淑如

地政士出席參加。 

108/04/26 參加社團法人台東縣地政士公會第 10 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本會由邱理

事長銀堆賢伉儷出席參加。 

108/04/29 通知邱理事長銀堆暨二林區理監事於 108 年 5 月 3 日參加會員洪財諒之母洪媽往

生告別式。 

108/04/30 參加社團法人桃園市地政士公會舉辦第 11、12 屆理事長交接暨新任理事、監事及

會職幹部就職典禮及聯誼餐會，本會由邱理事長銀堆、黃理事敏烝、劉監事輝龍

出席參加。 

108/04/30 彰化縣政府轉知有關 108 年「國家人才發展獎選拔表揚計畫」案。 

108/04/3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訂於108年 5月 7日(二)下午 2時 30分於本分署4樓

拍賣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本會發佈於網站最新消息

並張貼於會館公佈欄。 

108/04/30 彰化縣政府函副知有關黃素芬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一案 

，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13 日。 

108/04/30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社會處檢送本會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補正案由四決議。 

108/04/30 會員廖淑靜之母往生告別式，本會除致花圈一對敬表哀悼之意，依婚喪禮儀辦法

致奠儀金，並由邱理事長銀堆前往參加告別式。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36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8 年 4 月 

- 5 - 

 

 

 

  

 

優先承購人對於出賣之共有人與他人所訂契約或他人承諾之一切條件，倘有部分不

接受或擅自變更買賣條件，即非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 

裁判字號：107 年度上易字第 867 號 

案由摘要：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2 月 26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184、185 條（104.06.10） 

          民事訴訟法 第 255、446 條（107.11.28） 

          土地法 第 34-1 條（100.06.15） 

要  旨：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之優先承購權，係指他共有人於共 

          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 

          買賣契約之權而言。從而優先承購人對於出賣之共有人與他人所訂契約或 

          他人承諾之一切條件，倘有部分不接受或擅自變更買賣條件，即非合法行 

          使優先承購權，尚不生優先承購之效力。 

-------------------------------------------------------------------------------- 

土地法第 103 條既未區分供住宅使用或供營業使用之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則該

條所謂房屋自兼指住屋與供營業用之房屋而言 

裁判字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 2346 號 

案由摘要：債務人異議之訴 

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2 月 2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111 條（104.06.10） 

          強制執行法 第 14 條（107.06.13） 

          土地法 第 94、95、96、103 條（100.06.15） 

要  旨：按土地法第 103  條之規定，既未區分供住宅使用之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 

          或供營業使用之租用建築房屋之基地，則該條規定所謂「房屋」自兼指住 

          屋與供營業用之房屋而言。次按如約定承租人僅須欠租一期，出租人即得 

          不催告逕行終止租約，法院認此約定與土地法第 103  條第 4  款之強制 

          規定牴觸而為無效，尚難謂為違法。 

-------------------------------------------------------------------------------- 

祭祀公業管理人經全體派下代表改選，並授權其全權處理出售土地事宜，以祭祀公

業管理人名義出售土地，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自屬有權處分 

裁判字號：108 年度台上字第 432 號 

案由摘要：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8 年 04 月 03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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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民法 第 99、169、767、821、828 條（104.06.10） 

          民事訴訟法 第 476 條（107.11.28） 

          土地法 第 34-1 條（100.06.15） 

要  旨：祭祀公業訂立迄今仍有效之原始規約，約定該公業就其祀產之處分及權利 

          之行使，除有管理人進行統籌外，採派下代表制，由派下代表取代派下員 

          決議公業大小事務，一般派下員不得直接參與公業事務之管理或決議。而 

          祭祀公業管理人既經全體派下代表改選，並同意授權管理人全權處理出售 

          土地事宜，其以該公業管理人名義出售土地，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自 

          屬有權處分。 

-------------------------------------------------------------------------------- 

依契約約款所載，任一方違約時，他方得解除契約，並得向對方請求賠償其損害，

旨在使兩造履行契約，而非一方得任意支付違約金以解除契約 

裁判字號：108 年度台上字第 448 號 

案由摘要：請求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8 年 03 月 29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254、255、256 條（104.06.10） 

要  旨：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除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 

          外，並應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其經濟目的及交易上之習慣， 

          本於經驗法則及誠實信用原則為斷定之標準。此外，違約金之目的，在確 

          保契約之履行，與解約金係保留解除權之代價，旨在消滅契約，二者性質 

          有別。依契約約款所載全文觀之，似約定雙方任何一方違約時，他方得解 

          除契約，並得向對方按已付價金或定金為計算基準請求賠償其損害，旨在 

          使兩造履行契約，而非一方得任意支付違約金以解除契約。故不得僅以約 

          款明載為違約金之文字，解釋屬解約金性質，謂立於出賣人地位之人得任 

          意以不賣為由解除契約。  

-------------------------------------------------------------------------------- 

共有人協議分管共有物，如分管之特定部分因不可歸責雙方事由致不能使用收益且

不能回復，各共有人即免其提供共有物特定部分予他共有人使用收益之義務 

裁判字號：108 年度台上字第 340 號 

案由摘要：請求拆屋還地 

裁判日期：民國 108 年 03 月 29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225、266、767、821 條（104.06.10） 

要  旨：共有人協議分管共有物，如共有人分管之特定部分，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 

          事人之事由致不能為使用收益，且已不能回復者，各共有人即免其提供共 

          有物特定部分予他共有人使用收益之義務，分管契約當然從此歸於消滅。 

-------------------------------------------------------------------------------- 

污染行為人為盡其法定義務而在土地上施工或整治污染行為，屬廣義之土地使用行

為，並不以使用土地而產生收益為限 

裁判字號：108 年度判字第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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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摘要：地價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8 年 01 月 1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稅捐稽徵法 第 1-1 條（107.12.05） 

          土地稅法 第 6 條（104.07.01） 

          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12 條（99.05.0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 2、12、13、17 條（99.02.03） 

要  旨：按土地經公告為控制場址後，污染行為人之擬定及實施污染控制計畫，乃 

          其法定應盡之義務，污染行為人為盡其法定義務而在土地上施工或整治污 

          染行為，仍屬廣義之土地使用行為，並不以使用土地而產生收益為限。次 

          按經依土污法公告為控制場址之土地，除因山崩、地陷等環境限制及技術 

          上無法使用，否則難謂已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2 條規定之免稅要件。 

-------------------------------------------------------------------------------- 

不動產經法院囑託辦理查封登記後，在未為塗銷登記前，對該不動產相關權利登記

之請求處於給付不能之狀態，法院不得命為相關權利之登記 

裁判字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28 號 

案由摘要：請求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8 年 04 月 03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873-1、881-17 條（104.06.10） 

          土地登記規則 第 141 條（107.11.16） 

要  旨：不動產經法院囑託辦理查封登記後，在未為塗銷登記前，登記機關既應停 

          止與其權利有關之新登記，則對該不動產相關權利登記之請求，即處於給 

          付不能之狀態，故法院不得命為相關權利之登記。 

-------------------------------------------------------------------------------- 

請求被查封不動產所有權人辦理該不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登記，或他項權利之設定登

記，係處於給付不能之狀態，法院自不能命為此項登記 

裁判字號：107 年度重上字第 600 號 

案由摘要：撤銷不動產信託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8 年 01 月 09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87、184、185、244、245 條（101.06.13） 

          民事訴訟法 第 255、385、386、446 條（107.11.28） 

          強制執行法 第 51、58 條（107.06.13） 

          土地登記規則 第 141 條（100.12.12） 

          銀行法 第 125 條（100.11.09） 

          信託法 第 6、7、62、65 條（98.12.30） 

要  旨：按不動產經法院囑託辦理查封登記後，在未為塗銷登記前，登記機關應停 

          止與其權利有關之新登記。故請求被查封不動產所有權人辦理該不動產所 

          有權之移轉登記，或他項權利之設定登記，係處於給付不能之狀態，法院 

          自不能命為此項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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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九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80261739 號令修正發布第 8、11、
13、20、26、27  條條文；並增訂第 27-1、33-1 條條文 
第 8 條    自辦市地重劃，應由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立籌備會，並由發 
           起人檢附擬辦重劃範圍圖及其於該範圍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向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成立籌備會；其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擬辦重劃範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數，並檢具地號清冊。 
           二、發起人姓名、住址，並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如發起人為法人時，應 
               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文件。 
           三、發起人於擬辦重劃範圍所有土地標示。 
           四、籌備會代表人姓名及聯絡地址。 
           前項發起成立籌備會，應以發起人人數逾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十分之三，及其於該範圍所有土地面積合計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十分之三 
           之同意行之。 

           第一項申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 

           一、擬辦重劃範圍不符合第五條規定。 

           二、非屬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地區，擬辦重劃範圍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已 

               有具體利用或處分計畫，且報經權責機關核定。但剔除該部分公有土 

               地後，擬辦重劃範圍仍屬完整者，不在此限。 

           三、經政府擬定開發計畫或有重大建設。 

           四、擬辦重劃範圍位於都市計畫檢討變更地區，且涉及擬辦重劃範圍都市 

               計畫變更。 

           五、經政府指定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人總數為一人者，不得自辦市地重劃。但祭祀公 

           業所有土地，得以派下員人數比例及其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均逾十分之三之 

           同意申請發起。 
           擬辦重劃範圍土地經訂定信託契約，依第二項規定計算發起人人數比例及 

           其於擬辦重劃範圍土地面積比例時，應以登記機關信託專簿登載信託契約 

           委託人及土地面積為準。 
第 11 條   籌備會應於舉辦座談會後，通知擬辦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函請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列席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審議重劃會章程草案 

           ，並互選代表組成理事會及監事會，分別負責執行業務。 

           前項理事會應由理事七人以上組成，並由理事互選一人為理事長；監事名 
           額不得逾理事名額三分之一。但重劃會會員人數為八人以下時，應由一人 
           為監事，其餘會員均為理事。 

           理事及監事個人於擬辦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應達該範圍都市計畫規定最 

           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地使 
           用自治法規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符合面積資格者擔任後，仍不足理事或監事人數。 
           二、符合面積資格者經選任或擔任後，因故不願擔任、違反法令、死亡或 

               經會員大會解任，致不足理事、監事人數。 
           籌備會於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選任理事及監事後，應檢附重劃會章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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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與理事、監事名冊、重劃會成立大會及理事會紀錄送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成立重劃會。 
           籌備會未於核准成立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者，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得解散之。但不可歸責於籌備會之事由而遲誤之期間，應 
           予扣除。 
           籌備會因故未能於前項期限內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者，得敘明理由向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間每次不得逾二個月，並以二 
           次為限。 
           重劃會成立大會審議重劃會章程草案與選任理事及監事，準用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核准成立之籌備會， 
           未於本辦法一百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核准成 
           立重劃會者，準用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 
第 13 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者，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但重劃範圍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少於十人時，受託人僅得接受一人委託。 
           重劃範圍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土地，經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得由遺產管 
           理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國有、直轄市有、縣（市）有、鄉（鎮、市）有 

           或其他法人所有之土地，由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該法人代表人或其指派代 

           表出席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修改重劃會章程。 

           二、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三、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之執行。 

           四、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五、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七、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八、審議預算及決算。 

           九、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十、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十一、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十二、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十三、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 

           十四、審議其他事項。 
           會員大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於 
           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行之。但會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人數及所有土地面積不列入計算： 

           一、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或依 
               法應抵充之土地。 
           二、自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前一年起至重劃完成前取得所有權之重劃範圍 

               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該範圍都市計畫規定最 

               小建築基地面積；都市計畫未規定者，應達該直轄市或縣（市）畸零 
               地使用自治法規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 
           三、受託人接受委託人數逾重劃範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十分之一。 

           第三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外，得經會員大會 
           決議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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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重劃會於擬辦重劃範圍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圖冊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一、擬辦重劃範圍及位置圖。 
           二、擬辦重劃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三、擬辦重劃範圍土地清冊並載明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四、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後，應檢送擬辦重劃範圍都市計 
           畫地籍套繪圖，通知擬辦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通知應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十五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 
           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十五日。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第一項申請案件。經審議 
           符合規定者，應核定重劃範圍，核定處分書應送達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 
           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不予核定重劃範 
           圍者，應敘明理由駁回。 
           第一項第三款、前二項、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十七條、第二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所稱已知之利害關係人，指重劃範圍土 
           地登記簿所載土地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第 26 條   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重劃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略面積。 

           三、土地所有權人參加重劃之土地標示及面積。 

           四、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率。 

           六、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參加重劃者，應於前項同意書簽名或蓋章。 

           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起前一年至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之日前取得 

           所有權之重劃範圍土地，除繼承取得者外，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土地面積未 

           達該範圍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者，不計入同意與不同意人數及 

           土地面積比例；都市計畫未規定者，其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該直轄市、縣（ 

           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法規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面積者 
           ，不計入同意與不同意人數及土地面積比例。 
           土地所有權人於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前，得以書 

           面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撤銷其同意書；其應檢附文件，準用第二 

           十六條之一。 
第 27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後，應檢送重劃計 

           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舉辦聽證，通知應於聽 
           證期日十五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 

           起，不得少於十五日。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申請案 

           件，並應以公開方式舉行聽證，斟酌全部聽證之結果，說明採納及不採納 
           之理由，作成准駁之決定。經審議符合規定者，應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核 

           准處分書應連同重劃計畫書、聽證會紀錄及合議制審議紀錄，送達重劃範 
           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 
           不予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者，應敘明理由駁回。 

           重劃會應於重劃計畫書核定後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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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 
第 27-1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重劃會申請核准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後， 
           應檢送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通知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通知應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十五日前為之，並於機 
           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十五日。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以合議制方式審議申請案件，並斟酌前項陳 
           述意見作成准駁之決定。經審議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應以公開方式舉行 
           聽證，並準用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經審議無舉行聽證之必要且重劃 
           計畫書修正草案符合規定者，應核准修正重劃計畫書，核准處分書應連同 
           修正之重劃計畫書及合議制審議紀錄，送達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 
           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經審議無舉行聽證之必 
           要且不予核准者，應敘明理由駁回。 
           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內容涉及變更重劃範圍者，重劃會得併同申請核准變 
           更重劃範圍及重劃計畫修正草案。 
           重劃會應於修正重劃計畫書核定後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 
           知之利害關係人。 
第 33-1 條 自辦市地重劃區內自來水、電力、電訊及天然氣等相關管線設施工程，由 

           各該事業機構配合規劃及設計，按重劃工程進度施工，並依各該事業機構 

           出具發票或繳費收據所載費用計入前條第二項計算負擔總計表有關工程費 

           用項目。 

--------------------------------------------------------------------------------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地籍清理條例」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6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7會期第 9次會議通過 

（公報初稿資料，正確內容以總統公布之為準） 

第 20 條   神明會依前條規定所為之申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審查無誤後 

           ，應於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處公告及陳列會員 

           或信徒名冊、系統表及土地清冊，期間為三個月，並將公告文副本及現會 

           員或信徒名冊、系統表、不動產清冊交由申報人於公告之日起刊登新聞紙 

           或新聞電子報連續三日，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公所電腦網站 
           刊登公告文三十日。 

           權利關係人於前項公告期間內，得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異議，並檢附證明文件。 
           前項異議涉及土地權利爭執時，準用第九條規定辦理。 
 

 


